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○○  29歲  補助金額 16,287元 

案家為低收入戶，案主係原住民，與案夫共育 2至 9歲之未成年幼子女 5名，僅靠

案夫一人的工作收入維持全家生計，因家中人口眾多造成生活困難，常常為家計煩

惱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彭○○   40歲   補助金額 41,938元 

案家具有低收資格，案夫妻共育 5名未成年子女，最大 19歲，最小 3歲，另外又

照顧 1名 2歲案外甥女。案夫擔任廚師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，疫情前每月收入可達

5萬元，疫情後收入減至 3萬 5千元，又案主負責照顧眾子女，無法工作，故生活

困難，爰社福中心介入，協助申請相關民間資源補助。 

 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吳○○  46歲  補助金額 50,075元 

案主單親育有一子(8歲)，原穩定繳納健保費 20多年，但 108年及 109年，因甲狀腺

腫瘤開刀及子宮切除，而無法繼續工作，自始欠繳保費。目前身體雖已康復且從事保

全工作，並已開始清償欠費，惟因欠費金額過大，仍覺生活壓力大。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馬○○   50歲  補助金額 106,022元(補助金額第 5高) 

案主為單親家庭，獨自扶養兩位尚在就學之案子(18及 20歲)。案主除罹患重鬱症，

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外，亦有僵直性脊椎炎等病症，因受疾病影響無法外出就業，

家中經濟來源多仰賴案子田徑運動比賽之獎金維生，生活拮据。 

 

阮○○   36歲  補助金額 68,555元 

案主為越南新住民，取得台灣國籍，育有未成年子女 2名(13及 17歲)。98年案夫

車禍過世後，因子女幼小，在台生活不易，100年曾回越南投靠娘家，108年因案

子就學問題，重新返台。目前靠低收補助及工作收入維生。因不諳健保法規，故返

台後得知積欠健保費約 10萬元，而成為家庭生活沉重的負擔。 

  


